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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

法規名稱：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民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 EN

列印時間：115/01/13 09:42

本條例第四十五條第四項所稱遺族領有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

之退休金、撫卹金、優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

相當於退離給與之定期性給付，指遺族領有下列給付：

1

一、依本條例核給之月退休金、遺屬年金、月撫卹金及優存利息。

二、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行政法人或公營事業（以下簡稱公

部門），依其他退休（職、伍）、撫卹及年資結算法令或規章審

（核）定，並由政府預算或公營事業機構支給定期且持續給付之

退離給與。

前項第二款所定之退離給與，不包括於公部門參加各類社會保險所支

領之養老年金或老年年金，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之月退休金。

2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遺族為配偶、未成年子女、身心障礙且無工作

能力之已成年子女或父母而不支領遺屬一次金者，得依下列規定，按

退休教職員亡故時所領月退休金之二分之一或兼領月退休金之二分之

一，改領遺屬年金：

1

一、具備以下條件之一且未再婚配偶，給與終身。但以其法定婚姻關

係於退休教職員亡故時，已累積存續十年以上為限：

（一）年滿五十五歲。

（二）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

二、未成年子女給與至成年為止。但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已成年

子女，給與終身。

三、父母給與終身。

未滿五十五歲而不得依前項第一款領受遺屬年金之未再婚配偶，得自

年滿五十五歲之日起，支領終身遺屬年金。

2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所定亡故退休教職員因身心障礙且無工

作能力之未再婚配偶，或因身心障礙且無工作能力之子女，應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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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資格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或受監護宣告尚

未撤銷，並每年度出具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

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第一項各款所定遺族領有依本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核給之退休金、撫

卹金、優存利息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離給

與之定期性給付者，不得擇領遺屬年金。但遺族選擇放棄本人應領之

定期給與並經原發給定期給與之權責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4

亡故退休教職員遺族依第一項規定擇領遺屬年金後，有死亡或其他法

定喪失遺屬年金原因，致應終止領受遺屬年金時，應依前條規定計算

亡故退休教職員應領之一次退休金，扣除其與遺族已領之月退休金及

遺屬年金後，若有餘額，應由其餘遺族，按第四十三條規定之順序及

比率領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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